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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1200005） 

金管訴字第 11201923813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君 
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 

上列訴願人因基金交易事件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56條第1項規定：「訴願應具訴願書，載明左列事

項，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：……三、原行政處分機

關。……六、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七、受理

訴願之機關。……」第2項規定：「訴願應附原行政處分書影

本。」第3項規定：「依第2條第1項規定提起訴願者，第1項

第3款、第6款所列事項，載明應為行政處分之機關、提出申

請之年、月、日，並附原申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機關收受

證明。」 

二、 次按訴願法第62條規定：「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不合法

定程式，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應通知訴願人於20日內補

正。」第77條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

為不受理之決定：一、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

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。……」 

三、 復按訴願法第47條第3項規定：「訴願文書之送達，除前2項

規定外，準用行政訴訟法第67條至第69條、第71條至第83條

之規定。」行政訴訟法第71條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送達，於應

受送達人之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。」第72條第1項

規定：「送達於住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或機關所在地不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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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晤應受送達人者，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

人、受雇人或願代為收受而居住於同一住宅之主人。」 

四、 查訴願人因基金交易事件，不服本會111年11月14日金管證

期字第1110149787號書函，前以111年11月25日訴願書提起

訴願，刻由行政院審議中。惟本件訴願人112年1月9日補充

訴願理由書，所記載之原處分機關、發文日期及文號為本會

證券期貨局111年11月24日證期(期)字第1110368961號，但

未附公文影本。因本會查無上開本會證券期貨局公文，爰以

本會112年2月14日金管訴字第1120132018號函(下稱本會112

年2月14日函)請訴願人於文到之次日起20日內，補正說明所

不服之公文並檢附影本到會。 

五、 次查本會112年2月14日函經按訴願補充理由書所載地址郵務

送達，已於112年2月15日送達訴願人，有中華郵政全球資訊

網之國內快捷/掛號/包裹查詢頁面，及與訴願人同址之○姓

民眾(經電洽訴願人表示為其配偶)在收件人簽章欄位簽名之

屏東郵局郵務股傳真查詢國內各類掛號郵件查單在卷可稽。 

六、 茲以訴願人112年1月9日補充訴願理由書所記載之原處分機

關、發文日期及文號，與刻由行政院審議中案件之訴願標的

並不相同，應認非屬補充訴願理由，而係另案提起訴願案

件。復查訴願人迄未依本會112年2月14日函補正說明所不服

之公文並檢附影本到會，顯已逾訴願法第62條所定20日之期

間，致訴願標的不明，自無從審理，所提訴願於法不合，應

不受理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1款後段決

定如主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邱淑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仁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洪秀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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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范秀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淑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文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蔡昌憲(請假)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4 月 1 4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黃  天  牧 

 

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